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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8  证券简称：光明地产  公告编号:临2018-031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光明田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 

暨关联交易之参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共同合作 

开发建设运营上海市崇明区光明田缘项目配套酒店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合作备忘录。 

●合同生效条件：合作备忘录于 2018年 3 月 28 日召开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合作投资开发建设运营事项后当日签署即刻生效。 

●本次合作投资开发建设运营情况概述：本公司与光明田缘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参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共同合作投资开发建设运营

上海市崇明区光明田缘项目配套酒店。本公司与光明田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共同

投资设立的项目公司（暂定名为光明田缘酒店管理公司，最终以企业登记机关核

准登记的名称为准）作为上海市崇明区光明田缘项目配套酒店的开发建设运营主

体，项目公司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1亿元，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7000 万元，占 70%；

光明田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占 30%。 

●本合作备忘录签订双方中，本公司与光明田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为同一

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兄弟企业，互为关联人，本合作备忘录所

涉及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合作投资开发建设运营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合作投资开发建设运营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本公司依托国资平台丰富的产业资源，积极推进房

企多元化创新转型，顺应城市发展机遇，坚持精耕上海战略，通过合作投资开发

建设运营模式，深化资源跨界共享，加快产城融合发展，全面参与光明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在上海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开发建设运营工作；进一步调整优化公司

未来盈利结构，着力提升城市运营服务能级，不断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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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符合公司长远战略发展布局与整体经营需要，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

的意义。 

●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以新设立控股子公司为上

海市崇明区光明田缘项目配套酒店的唯一开发建设运营主体，该新设立项目公司

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该公司尚未成立，尚不存在提供对外担保、委托理财

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直接影响，

对公司未来影响尚无法准确预测。本合作备忘录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公

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亦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重大风险提示: 本合作备忘录及其所涉及的关联交易本身不存在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光明地产”、“上

市公司”）经与光明田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下称“光明田缘”）友好协商，与光

明田缘签署《合作备忘录》（下称“本备忘录”）， 参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共同

合作投资开发建设运营上海市崇明区光明田缘项目（下称“目标项目”）配套酒

店。 

根据本备忘录，本公司将与光明田缘共同投资设立的项目公司（暂定名为光

明田缘酒店管理公司，最终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作为目标项目

配套酒店的开发建设运营主体，项目公司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1亿元，本公司出

资人民币 7000 万元，占 70%；光明田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

占 30%。本备忘录签署后设立项目公司，合作双方按照同股同权原则，按股权比

例出资用于土地合法取得。 

本合作备忘录签订双方中，本公司与光明田缘，为同一控制人光明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光明集团”）下属兄弟企业，互为关联人，本协议所涉及

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合作事项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合作事项不存在

重大法律障碍。 

（二）目标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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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项目，即光明田缘生态农业田园综合体项目，是光明集团打造殷实农场

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上海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诸多项目中第一个实质性启动

的项目。目标项目坐落于原长征农场境内，规划用地总面积 30.18 平方公里，核

心区 7 平方公里。目标项目是一个具有旅游功能的农业产业化项目，通过改善区

域水系生态指标，形成 4000 亩的光明湖大水面；通过万亩的植树造林，形成 2

万多亩的森林氧吧；通过土地整理和种植结构调整，建成以薰衣草、向日葵、油

菜花等为主的万亩花田，形成田园大色块。 

目标项目的产业分三大类，分别是核心产业、配套产业和衍生产业。以湖泊

经济、有机林果经济、花海经济为核心产业，展示现代农业+旅游服务业，美化

周边环境，明确主业发展，引导体验经济；以酒店、民宿、餐饮、创意、体育赛

事、水上运动等载体为配套产业，齐全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准、增强盈利空间；

以自行车骑行、跑步赛道、婚纱摄影、影视基地、主题娱乐活动等方式拓展衍生

产业。多领域、多视角、多行业推动一二三产高度融合，是一个有产业、有生态、

有历史、有文化、有精神、示范性强、竞争力强和创新性强的新型生态农业田园

综合体。 

目标项目在上海市新闻办公室、市商务委和市环境保护局等举办的“迈向

2040：企业创新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力”最佳案例评选活动中荣获“2017 上海企业

可持续发展典范行动奖”及“2017 上海企业可持续行动影响力奖”。 

 

二、拟设立项目公司及关联方介绍 

（一）拟设立项目公司情况 

1）企业名称：光明田缘酒店管理公司（暂定名）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暂未定）。 

4）法定代表人：（暂未定）。 

5）注册资本：1 亿元人民币。 

6）出资方式：认缴。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运营，商业经营管理，酒店经营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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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股东及股东出资情况：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7000 万元，占 70%；光明

田缘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占 30%。 

以上信息，最终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 

新项目公司设立后，本公司将持有 70%股份。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1、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与光明田缘，为同一控制人光明集团下属兄弟企业，互为关联人。 

 

2、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人之一： 

企业名称：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人之二： 

1）公司名称：光明田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XWEY0M； 

3）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上海市崇明区长征农场长征公路 3359 弄 118 号； 

5）法定代表人：张国江； 

6）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6年 12 月 05 日； 

8）经营期限：自 2016 年 12月 05 日至 2036年 12 月 04 日； 

9）经营范围：生态农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

术服务，粮食、苗木、蔬菜、瓜果的种植，食用农产品的销售，农业休闲观光旅

游，会展会务服务，水域滩涂养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主要股东：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出资 6000 万元，占 20%；

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2000 万元，占 40%；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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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出资 12000 万元，占 40%。 

11) 光明田缘及其主要股东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上海良友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光明集

团的下属子公司，互为关联人。 

12) 光明田缘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275748991.43 元，净资产 268218235.12 元，因成立时间较短，尚无营业收入和

利润。 

 

三、合作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式及设立子公司的股权结构 

根据本备忘录，本公司将与光明田缘共同投资设立的项目公司（暂定名为光

明田缘酒店管理公司，最终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作为目标项目

配套酒店的开发建设运营主体，项目公司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1亿元，本公司出

资人民币 7000 万元，占 70%；光明田缘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占 30%。 

（二）土地出让价款支付及承担融资成本 

按照同股同权原则，合作双方按股权比例出资用于土地合法取得。后期项目

开发建设成本由新设项目公司以融资的方式予以解决，融资成本由新设项目公司

承担。 

（三）公司管理 

新设项目公司成立后，由合作双方股东各自派出相关管理人员组成经营管理

团队，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依法运营。新设项目公司不得对其所属以外项

目投资，不得对其所属以外项目提供担保。 

（四）责任与义务 

1、新设项目公司经营管理纳入本公司管控体系，并许可使用本公司品牌。 

2、本公司负责酒店的选址、建设和日常运营管理。 

3、光明田缘负责协调政府相关部门批准酒店的规划，并负责新设项目公司

合法取得酒店用地。 

（五）其他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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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备忘录为合作双方推进后期工作的基础性文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

得到全面完整地履行。 

2、本备忘录生效后，合作双方的住所、经营范围、股东、法定代表人、公

司组织形式的变化，不影响备忘录的效力。 

3、本备忘录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作为双方设立公司及制定公司章程

的指导性文件，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即生效。 

4、本备忘录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修改、补充或解除。 

 

四、本次关联交易经审议的程序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百零二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3月21日以电子邮件、

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8年 3月 28日下午 14: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宏泽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会议审议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与光明田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暨关联交易之

参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建设运营上海市崇明区光明田缘项目配

套酒店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目前公司履职董事均为非关联董事，无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3月 29 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 2018年 3月 29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三）上述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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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公司依托国资平台丰富的产业资源，积极推进房企多元化创新转型，顺应

城市发展机遇，坚持精耕上海战略，通过合作投资开发建设运营模式，深化资源

跨界共享，加快产城融合发展，全面参与光明集团在上海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开发

建设运营工作；进一步调整优化公司未来盈利结构，着力提升城市运营服务能级，

不断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长远战略发展布局与整体经营

需要，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意义。 

 

六、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以新设立控股子公司为上海市崇明区光明田缘项目配套酒店

的唯一开发建设运营主体，该新设立项目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该公司

尚未成立，尚不存在提供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直接影响，对公司未来影响尚无法准确预测。

本合作备忘录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亦不影响本

公司的独立性。 

 

七、重大风险提示 

本备忘录及其所涉及的关联交易本身不存在风险。 

 

八、备案附件： 

光明地产与光明田缘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特此公告。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